企业（企业集团）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
（国）名变核内字[    ]第    号

              工商行政管理局：
你局送审的                          企业(企业集团)名称变更核准申请材料收悉。经审查，核准该企业名称变更为：

以上核准变更的企业名称有效期至    年  月  日。在有效期内，经企业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换发营业执照后企业名称正式生效。

                      核准日期：    年   月   日

注：1.变更核准的企业(企业集团)名称未到企业登记机关作变更登记的，通知书规定的有效期满后自动失效。有正当理由，需延长变更核准企业（企业集团）名称有效期的，申请人应在有效期满前1个月内申请延期。有效期延长时间不超过6个月。

2. 名称变更核准时不审查投资人资格、企业（企业集团）变更条件，投资人资格、企业（企业集团）变更条件在企业登记时审查。申请人不得以企业（企业集团）名称已核为由抗辩企业登记机关对投资人资格、企业（企业集团）变更条件的审查。企业登记机关也不得以企业名称已核为由不予审查就准予企业（企业集团）变更登记。

3.企业登记机关应在企业（企业集团）变更登记之日起30日内，务必将加盖登记机关印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企业集团登记证反馈给企业名称核准机关备案。未备案的，企业（企业集团）名称得不到有效保护。

4.企业变更登记后，企业登记机关应将本通知书原件存入企业档案。

